
太仓市 “双信地”出让模式

投资发展监管协议书

甲方：太仓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市政府印发推行全市新增

工业项目用地联合预审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、落实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相关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打造更高品质的

营商环境，根据太仓市国有储备土地使用权“双信地”出让模式公告

规定，双方达成以下“双信地”出让模式投资监管协议：

一、项目基本内容

1、地块四至位置：位于太仓市城厢镇，东至纵四路；西至纵五

路；南至横七路；北至  /  。

2、乙方竞得该地块土地出让面积 70867.8平方米（约106.3

亩），土地出让金为      万元，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（通用设备制造

业）。

二、甲方承诺：

1、成交阶段。乙方竞买成功后，在5个工作日内与太仓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

书》。成交确认书签订后，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与太仓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当日即由市行政审

批局依申请向乙方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。 

2、交地阶段。乙方按出让合同缴纳完出让金，即由太仓市土地

储备中心与乙方签订交地确认书，依受让人申请，当日即由市不动

产登记中心颁发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

3、竣工阶段。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，经受让人申请，市不动产

登记中心当日即颁发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三、乙方承诺

乙方除按照“双信地”出让模式公告、土地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

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外，还遵循以下要求：

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》前1、

完成项目立项文件。

在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之后、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2、

的交地日期前，办理完成约定事项相关手续 。（包含但不仅限于约

定事项）

3、本项目符合国家及省、市对产业、环保、能耗等相关要求。

4、项目总投资≥ 100000万元；投资强度≥1000万元/亩。

5、项目达产后亩均年税收≥ 50万元/亩。

6、本项目实施“双信地”出让模式的约定。项目工期为 2  年。项

目竣工后，投资额等指标须达到本协议约定标准，乙方向 城厢    镇

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办理竣工备案。

7、乙方承诺本项目在2023年1月前实现达产。项目达产后，亩

均年产值、亩均年税收等产出指标达到本协议约定标准。

四、项目验收

项目竣工备案后，甲方指定城厢镇人民政府及市相关职能部门

进行本协议验收。

1、投资情况。在项目竣工备案后30日内，由乙方向城厢镇人民

政府提供本项目投资相关证明材料。

2、产出情况。项目达产后，城厢镇人民政府根据乙方每年的税

收情况（以税务部门纳税记录为准），测算该项目的亩均年税收，



达产后的亩均年税收应当每年考核一次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本协议约定的开竣工条款，因乙方自身原因逾期的，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根据土地出让合同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
2、项目投资强度经城厢镇人民政府验收不达标，或在乙方作出

预期追加投资期满后仍未达到要求的，城厢镇人民政府有权报太仓

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土地出让人按程序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3、项目投入产出验收不达标的，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，城厢镇

人民政府有权作出限期整改、收回全部或者部分土地使用权等措施

（各措施不分先后，由城厢镇人民政府决定），报太仓市人民政府

批准后执行。

4、乙方在本协议第三条第7款约定日期后，亩均年税收未达到

本协议约定标准的，乙方须向城厢镇人民政府每年支付该宗地约定

税收额差额部分的100%作为违约金。

5、因受让人违约构成提前按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情形时，其他

土地使用权按原出让价剩余年限收回、地上建筑物按重置成本法评

估回购，设备、设施等其他财产投入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。

六、乙方在项目生产经营过程中需遵循国家及省、市相关法律

法规、产业政策及文件规定，否则，城厢镇人民政府有权按照第五

条第4款的补偿方式优先收回该地块的不动产。

七、因乙方自身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甲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相关

约定，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
八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全部或部分转让后，本协议约定

的权利、义务随之转移。



九、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双方如出现纠纷，由

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依法向城厢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报太仓市工业用地联合

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。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十一、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有。

十二、本协议于2020年   月   日签订。
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
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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